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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彩繪修護品質管理規範」訂定原則公聽會 

一、 緣起與目的 

為確保各單位所提供之商品與服務品質，在國內外多會建立品質

系統，利用各項之品質管理程序，進而保證能產出符合其所聲明之品

質，而不同類別產品服務，或者實驗室之測試校正，皆會建立相關之品

質規範或指引作為各項作業之執行依據。我國傳統建築之裝飾藝術甚

為多元，不論泥塑、交趾、剪黏、雕琢、彩繪等工藝，皆各具特色，而

這些文化資產多與宗教信仰有關，並常以寺廟為載體，展現出匠師們

之精湛手藝。為了守護這些珍貴之資產，各種文物修復保存方式的適

當性，遂成產官學界等關注的議題。 

以建築彩繪而言，其多藉著描繪與祖先神明相關之故事，來營造出

寺廟或其他載體的特有氛圍，所以當建築彩繪有修護必要時，修復品

質對視覺美感就有顯著之影響；近年來，在文物修復保存觀念的推廣

下，民眾和政府也越來越關注彩繪修護及其品質，因此為妥善保存這

些文化資產，建築彩繪修復品保品管系統之建置就顯得格外重要。如

能透過品質監控程序，能確保修復作業的執行符合專業與標準，同時

保護建築物的歷史價值及完整性，有助於文化資產的傳承。 

綜上，為求周延審慎、具體精進，辦理建築彩繪品質管理規範之公

聽會，亦將各方所提建議作為擬訂品質管理規範之重要參考依據。 

二、 委辦單位：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三、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正修教育基金會 

四、 參與對象： 

建築彩繪修護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當地民眾等 



五、 公聽會議程表： 

公聽會地點：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研究保存中心(第一會議室) 

時間 議程 主持人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介紹貴賓 

陳柏欽主任 

10:10-10:20 主席致詞 

10:20-10:40 說明計畫目標、品質規範初擬內容 計畫主持人 

吳漢鐘副教授 10:40-12:00 Q&A 及綜合討論 

六、 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5Nx0C34AR85VvlYNA1STBD58bGP

-AVlKT7hgWQoltQ/edit

QR code

聯絡人：余薇芳小姐 

連絡電話：07-7358800#6320 

E-mail: sci.workshop.csu@gmail.co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5Nx0C34AR85VvlYNA1STBD58bGP-AVlKT7hgWQoltQ/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5Nx0C34AR85VvlYNA1STBD58bGP-AVlKT7hgWQoltQ/edit




【附件 1】※交通資訊: 

地點：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臺南市中西區中正路 1-1 號) 

• 開車：1.國道 1 號臺南交流道→東門路→府前路→南門路。

• 開車：2.國道 1 號永康交流道→中正北路→中正南路→公園路→南門路。

• 高鐵：1.臺南高鐵站轉乘臺鐵沙崙線至臺南火車站步行。

2.臺南高鐵站轉乘高鐵快捷公車(H31 高鐵台南站-市政府)，建興國中

站下車步行 3 分鐘。

• 臺鐵：臺南火車站左前方中山路步行約 15 分鐘，計程車約 5 分鐘。

• 公車：1.搭乘 1、2、6、7、10、11、88 至民生綠園（/臺灣文學館）下車。

•公車：2.搭乘紅藍線公車至中山/民權路口下車，步行約 5分鐘。



公聽會場規則 

一、 禁止吸菸或飲食，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靜音。 

二、 公聽會進行中，禁止鼓掌或鼓譟。 

三、 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問。 

四、 為利會議程序進行，與會人員於發問或發言前，須徵得主持

人同意。 

五、 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見，不得為人身攻擊。 

六、 專家、學者及登記發言之民眾請於發言前，先說明事業名稱

或機關單位、姓名、職稱，俾利公聽會進行錄音及記錄。 

七、 每位專家、學者代表原則上發言時間均以 5 分鐘為限，3 分

鐘時響鈴 1 次，5 分鐘時響鈴 2 次結束發言。 

八、 每位登記發言之民眾原則上發言時間均以 3 分鐘為限，2 分

鐘時響鈴 1 次，3 分鐘時響鈴 2 次結束發言。 

九、 為避免延滯會議程序進行，主持人得禁止其他到場之人發言；

有妨礙會議程序而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退場。 


